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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報告  

 
 
 委員諒會記起於2012年5月1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法
律事務部曾匯報，有關《2012年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 )(修
訂)(第2號)規例》(第88號法律公告)的研究工作仍在進行。扼要而
言，第88號法律公告旨在引入一款新試車牌照以便利左軚車輛的
轉口貿易、改善試車牌照的監管機制以防止濫用，以及處理其他

與試車牌照有關的事宜。 
 
2. 本部在研究第88號法律公告時，發現在該公告中文文本
中有若干輕微的草擬問題。政府當局同意在下次草擬《成文法(雜
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時更正該等錯誤如下：在第88號法律公告第3
條 "左軚車輛"的擬議定義中，"信訊"應為"信號"。在第88號法律
公告第18條擬議附表14第7段中，"如獲授權使用者已取得牌照持
有人根據第46A(4)條指定的人的批准或牌照持有人的批准"應為"
如獲授權使用者已根據第46A(4)條取得牌照持有人指定的人的批
准或牌照持有人的批准"。  
 
3. 政府當局認為，上述文字上的錯誤對相關條文(請參閱附
件 I所載政府當局2012年5月22日的來函第3段 )的執法不會構成影
響。本部對第88號法律公告再無其他問題。 
 
連附件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
助理法律顧問 
簡允儀  
2012年5月23日  
 






	ls68-c.pdf
	Annex I-c

